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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由和協海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施加於本公司之一般責任，以自願性

質作出。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及二零一

三年三月十三日刊發之公佈及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刊發之通函，內容有關許先生

之115,000,000港元貸款，許先生現為一位獨立的第三方人仕。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欣然宣布本公司經過與許先生商

討後，訂立補充協議，以延長貸款還款日期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除了以下

新加條款外，貸款協議的條款保持不變﹕ 

 

1. 本公司執行董事唐乃勤先生（“唐先生”）將向許先生支付商討費為 7 佰

萬港元，並須於 10 日內支付，並且將放棄對借款人或任何其他人士在本補

充協議中的任何追索權。 

2. 如貸款未能於 2013 年 4 月 28 日償還或其他一方簽署方任何一種違約在本

補充協議或原件或補充貸款協議項下的，應計利息將每月收取 3％，每月複

息計算。 

3. Market Speed Limited 同意會，及唐先生應促使 Market Speed Limited 在 14

日內以契約根據上述可換股債券放棄所有作為債權人對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的權利，並促使所有隨後受讓該等可換股債券人士遵守這個條款。本公司

承諾，採取措施，確保執行這一承諾，除非受讓人書面同意此豁免，否則

本公司不會生效隨後受讓人名稱。 

 



借款人應促成訂立貸款人認為條款合適的正式協議，並由各方於 2013 年 4 月 13

日或之前簽署正式協議的條款。 

 

 

承董事會命 

和協海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唐乃勤唐乃勤唐乃勤唐乃勤 

董事 

 

 

香港，2013 年 3 月 26 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安宇新先生及唐乃勤先

生；兩名非執行董事高明東先生及鄭暐霖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陳卓明先生、張華強先生及艾秉禮先生。 


